
113學年第二學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低收入戶住宿減免、 

生活助學金、教育部低收入戶學產助學金、溫馨傳愛獎學金相關公告-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1140205 

項目 申請日期 申請資格 申請書面資料 

各項就學優待減免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原住民

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現役軍

人子女、軍公教遺族) 

補申請日期：延長至114年2月21日 

(補件截止日期為開學第一週之星期五

請同學務必備齊所有書面資料進行申

請，逾期不受理) 

全校學生 

(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重修、補修) 

一、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項就學優

待減免申請書。 

二、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

口名簿影本(需有學生和法定代理

人資料，兩者需含記事欄項)。 

三、減免身分別之相關證明文件。 

下載路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

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各項減免專

區→減免表格下載。 

大專弱勢助學計畫- 

低收入戶住宿減免 

即日起至114年2月27日(四) 

(請同學務必備齊所有書面資料進行申

請，逾期不受理) 

一、本校校內住宿生。 

二、具有114年度低收入戶證明。 

三、113 學年第 1 學期學業成績 60 分

以上者(新生和轉學生除外)。 

一、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住宿減免申

請書。 

二、114 年度低收入戶證明。 

三、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單。 

※申請書下載路徑：學校首頁→行政

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大

專弱勢專區→住宿優惠。 

大專弱勢助學計畫－ 

生活助學金 

即日起至 114年 2月 27日(四) 

 (請同學務必備齊所有書面資料進行

申請，逾期不受理) 

 

*依申請人數及經費，經會議審核後，

提供一至三個月的生活費。 

一、家庭年收入須符合 90 萬元以

下；學生本人與其父母(或法定

代理人)合計。 

二、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

達 60 分及操行成績 70 分以

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1)業

依規定具有低收入戶學雜費補助者

一、113-2 生活助學金申請書暨獎助

學金自我檢核表。 

二、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

戶口名簿影本(兩者需包括記事

欄項)。 

三、112 年度綜合所得稅清單【學

生本人與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合計，家庭年收入須符合 90 萬

元以下】。 



或公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者。(2)業

依規定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就學

生活補助)(3)原住民學生一般助學金

或原住民學生低收入戶服務助學金

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性質之補助，

或進行校外實習領有津貼者。 

 

※申請書：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

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大專弱勢專

區→生活助學金→113-2生活助學金申

請書暨獎助學金自我檢核表。 

四、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一

份。 

五、導師證明(請簡述學生家庭概況)

或其他學雜費減免證明。 

需填寫線上申請表及繳交紙本。 

https://reurl.cc/b382xd 

以下方案二擇一: 

一、申請生活費 3,000 元，學校無

須安排服務學習。 

二、申請生活費 6,000 元，學校得

安排生活服務學習，每週時數

不得超過 8 小時，每月需服務

10 小時。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 

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即日起至 114年 2月 27日(四) 

(請同學務必備齊所有書面資料進行申

請，逾期不受理) 

一、具有 114度低收入戶資格者(中

低收入戶不適用)。 

二、113 學年第一學期學業成績 60

分以上者。 

三、113 學年第一學期無小過以上

處分者。 

四、113 學年第二學期有辦理低收

入戶學雜費減免者(如無辦理該

項學雜費減免者，視為不符合

資格者)。 

五、經教育部審查後，符合資格之

學生，可領取獎學金(不需服務

學習)： 

五專一二三年級，獎學金四千元。 

五專四五年級，獎學金五千元。 

二專獎學金五千元。 

一、113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產獎學金

申請書。 

二、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 

三、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獎懲紀錄

(有小過以上處分視為不符合申

請資) 

 

 ※申請書：學校首頁→行政單位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獎

助學金專區→學產獎學金。 
 

https://reurl.cc/b382xd


備註：不符合以上所列全部資格者，

請勿提出申請。 

傳愛傳承溫馨 

（賴姵璇小姐）獎助學金 

即日起至 114年 3月 7日(五) 

(請同學務必備齊所有書面資料進行申

請，逾期不受理) 

一、家境清寒：持有清寒證明者

（一年內有效）、由導師開立

具體事實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

明(當年度)。 

二、在校成績，需符合以下條件： 

（一）智育成績平均七十五分以上 

（二）操行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 

※經開會審查符合資格者，該學期

必須服務 5~10 小時，獎助學金為

5,000 元。 

※已申請下列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1.原住民籍學生獎助金 2.軍公教子

女教育補助 3.低收入戶子女就學減

免 

請參閱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優秀

清寒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一、傳愛傳承溫馨（賴姵璇小姐）

獎助學金申請書 

二、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成

績單 

三、清寒證明、由導師開立之具體

事實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四、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

戶籍謄本正本。 

五、獎助學金自我檢核表。 

※申請書下載路徑：學校首頁→行政

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獎助學金專區→傳愛傳承溫馨（賴姵

璇小姐）獎助學金。 

需填寫線上申請表及繳交紙本。 

https://reurl.cc/RLGrrZ 

 

周詠棠先生紀念助學金 

即日起至 114年 3月 7日(五) 

(請同學務必備齊所有書面資料進行

申請，逾期不受理) 

一、目前就讀本校完成註冊程序

之護理科學生。 

二、學科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或班排

50％以前。 

三、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且無任何記

大過之紀錄。 

備註：不符合以上資格者，請勿

提出申請。 

 

需填寫線上申請表及繳交紙本。 

https://reurl.cc/eG4OEQ 

書面申請資料： 

一、周詠棠先生紀念助學金申請表。 

二、前一學期成績單及獎懲記錄正本乙

份。 

三、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師

長證明或清寒證明正本乙份。 

四、須繳交一枚私人印章，放置於課外活

動指導組(非金融機構之印鑑)。 

 

 ※申請書：學校首頁→行政單位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獎

https://reurl.cc/RLGrrZ
https://reurl.cc/eG4OEQ


助學金專區→周詠棠先生紀念助

學金。 
 

高新醫療獎助學金 

即日起至 114年 3月 7日(五) 

(請同學務必備齊所有書面資料進行

申請，逾期不受理) 

排除條款:該年度已請領校內其它種 

類之獎學金者，例如中(低)收入、殘 

障子女等，則不得提出申請。 

申請條件:  

一、操行成績 82分(含)以上。 

二、學業成績非前三名，且班級排

序前 1/3者。 

三、導師推薦意見。 

四、申請牙技科實習生獎學金者，

以有來高新體系實習者為優

先。 

 

備註：不符合以上資格者，請勿

提出申請。 

書面申請資料： 

一、高新醫療體系獎學金申請書。 

二、前一學期成績單。 

三、須繳交一枚私人印章，放置於

課外活動指導組(非金融機構之

印鑑)。 

需填寫線上申請表及繳交紙本 

https://reurl.cc/p9jM5e 

 

※申請書：學校首頁→行政單位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獎

助學金專區→高新醫療體系獎學

金。 
 

※申請資料請務必齊全，避免影響個人申請權益，申請資料缺件者且無法在期限內補齊資料者，恕不受理申請。 

※在校外實習者，申請資料請在期限內用掛號郵寄至課外活動指導組(申請資料以郵戳為憑)。 

※學校地址：73658 台南市柳營區中山東路二段 1116 號。※收件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收。 聯絡電話：06-622-6111 分機 356、357、366 

※請務必將申請書面資料繳交至課外活動指導組，逾期或未繳交書面資料者，視同不申請。 

 

https://reurl.cc/p9jM5e

